
西南交通大学-利兹学院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英双方签署的专业协议要求，在确保各专业办学规模、质量及

前景的前提下，为进一步规范西南交通大学-利兹学院（以下简称本学院）学生转专

业管理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基本要求

第二条 学生一般应当在被录取的专业完成学业。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可提出

申请转专业：

（一）一次性通过原录取专业培养计划中已开设的全部必修课和限选课，无补

考记录；

（二）经本学院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认可，学生确有专长，如创新创业类成果、

证书等能够充分说明自己专长的材料；

（三）个别学生入学后发现某种疾病或生理缺陷，经学校指定的医疗单位检查

证明，不能在原专业学习；

（四）因有某种特殊困难，不转专业则无法继续学习。

第三条 满足以下全部条件的本学院学生，可提出本学院内转专业的申请：

（一）积极向上，诚实守信，学风端正，无未解除的违纪处分；

（二）在第一学年学习结束并获得进入第二学年学习资格。

第四条 满足以下全部条件的学校全日制非中外合作办学本科生可在第一学年

结束时申请转入本学院相关专业：

（一）积极向上，诚实守信，学风端正，无未解除的违纪处分；

（二）有强烈的转入意愿，且其所在学院同意转出；



（三）具有较好的英语基础，能够适应全英文教学，承受本学院的课业压力；

（四）自愿按照本学院学费标准缴纳学费（具体学费信息见学院网站）；

第五条 下列情况之一，不接受转专业申请：

（一）参加高考文科考试学生申请转入者；

（二）艺术类专业学生申请转入者；

（三）外国语中学推荐保送录取的学生申请转入者；

（四）属联合培养、委托培养、定向学生；

（五）正在休学或保留学籍的学生；

（六）应予退学的学生。

第三章 管理和实施

第五条 在符合西南交通大学和利兹大学的相关学籍管理规定前提下，转专业

工作由本学院负责具体实施。

第七条 本学院学生一般应在被录取的专业完成学业，在满足相关条件下允许

学院内转专业，不允许转入本学院以外西南交通大学其他专业学习

第六条 本学院成立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实行双组长制：学院院长、学院

党委书记，成员包含学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专业负责人等。

。

第八条 在办学规模允许的前提下，本学院学生可在第一学年结束时申请转入

本学院内部的其它专业学习。

第九条 在办学规模允许的前提下，学校全日制非中外合作办学本科生可在第

一学年结束时申请转入本学院学习。

第十条 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本学院学生的转专业申请。

第十一条 转专业申请及审批程序：

第一步：本学院发布转专业细则文件；



第二步：符合条件的学生通过教务网提交转专业申请，按要求填报转专业志愿

及相关资料；

第三步：本学院审核学生成绩，并组织专家对学生进行全面考核，将考核结果

通过学院网站进行公示，经本学院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审核确定拟接收转专业名单

报利兹大学及西南交通大学教务处；

第四步：西南交通大学教务处公示获准转专业学生名单，并完成学籍变动记录，

转专业名单送学生处、档案馆等单位。同时，利兹大学审核公示名单并完成相关学

生学籍变动记录；

第五步：获批学生办理其他学籍管理手续，联系个人导师确认新的培养方案及

选课等。

第十二条 学生申请转专业后，如需要撤销转专业申请，应在参加本学院转专

业考核前（即第二步发生以前）提出。

第四章 申诉与仲裁

第十三条 学生对转专业结果有异议，可向本学院教学教师事务中心提交书面

申诉申请书，申请书应当写明申诉理由，由本学院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经研究讨论

后对学生的申诉申请进行统一回复。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为《西南交通大学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

的补充，其与本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不一致的，以本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规定为准。

第十五条 学校授权本学院对本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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